	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
應用戲劇／劇場方案碩士論文同意免補修課程申請書

	學生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依本系碩士班｢應用戲劇／劇場方案碩士論文｣之規則與辦法
第七點｢應用戲劇／劇場方案碩士論文｣之相關課程
1、需完成本系碩士班所規定之三十三學分(含必修十三學分，選修二十學分)。
2、｢應用戲劇／劇場方案碩士論文｣之碩士生須修習以下大學部之實務操作課程為補修課程，不列入畢業學分：
(a)至少修習下列四門課程中的一門課程，並須經指導教授同意：
創造性戲劇(一)、戲劇教育DIE (一)、教習劇場TIE (一)與口述歷史(戲劇製作演出(二)。
(b)至少修習下列四門課程中的一門課程，並須經指教授同意：創造性戲劇(二)、戲劇教育DIE(二)、教習劇場TIE(二)、社區劇場。
(C) 若申請學生已具備相關豐富經驗與知識，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得以免除上述a、b兩項要求之課程。

3、須修習本系碩士班開設之相關專業選修課程至少6學分，並須經指導教授同意。
4、其他學分之專業選修課程再與指導老師議訂。 

	同意免修大學部實務操作課程為補修課程原因：(並附佐證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□同意 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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